附件1：
基本条件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1、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包括个体工商户）或者自然人；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无违法、违规记录，能够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3、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确保合法经营；

4、参加竞价活动前3年内未发生产品质量、经营服务相关责任事故；法定代表人、个体工商户、自然人没有因违法而受到刑事处罚或劳动教养等；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竞价，不允许转包分包。
若本单位提供虚假承诺，本单位同意作无效处理，并愿意接受通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接受处罚，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竞租人(盖章或自然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诚信承诺书

本单位在参加大学生服务区非餐饮类商铺档口引进服务项目 （编号：HITWHFW2026002）的公开竞价招租活动中，郑重承诺如下：

1、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参加该项目竞价；

2、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

3、不与其他竞价方相互串通报价，不排挤其他竞价方的公平竞争；

4、不与相关部门串通报价；

5、不向出租方成员行贿以牟取成交；

6、不以他人名义报价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

7、不恶意压低或抬高报价；

8、不在成交后进行虚假恶意投诉。

本单位若有违反本承诺内容的行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愿意接受国家法律、学校相关规定和相关文件做出的处罚。

 竞租人(盖章或自然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项目采购需求

一、基本情况

1.商铺位置：本次招租商铺共13个，位于大学生服务区内（可兼投不能兼中），编号位置如图中黄色所示。

[image: image1.png]



一楼

[image: image2.png]EE  wew

12

B
o
SN it

<
M
HH
HH  HHH

g

::ﬁ::

HH




                                      二楼

2.经营范围：此次13个商铺计划通过公开招租的形式引进服装类、饰品类、预包装零食类、电脑维修及电子产品类、办公文具类、药店、书店、干洗店、眼镜店、理发店、复印店、出国留学等与师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非餐饮类、非超市类且相关法律法规允许在校内经营的品类。
3.面积及招租价格：本次招租项目对单价进行竞标。
	序号
	商铺号
	经营项目
	面积

（m²）
	起租价

（元/m²·天）
	备注

	1
	3号
	非餐饮类
	60
	1.09
	成交后，按照成交价格，每年以365天计算年租金。

	2
	4号
	非餐饮类
	48
	1.09
	

	3
	15号
	非餐饮类
	29
	1
	

	4
	16号
	非餐饮类
	8.65
	1
	

	5
	17号
	非餐饮类
	41.76
	1
	

	6
	18号
	非餐饮类
	46.92
	1
	

	7
	19号
	非餐饮类
	25.2
	1
	

	8
	21号
	非餐饮类
	21.83
	1
	

	9
	23号
	非餐饮类
	19.4
	1
	

	10
	24号
	非餐饮类
	20.46
	1
	

	11
	32号
	非餐饮类
	22.8
	1
	

	12
	C2-4号
	非餐饮类
	31.57
	1
	

	13
	C2-8号
	非餐饮类
	34.74
	1
	


4.经营期限：经营期限为三年，合同每年签订一次，三年引进期限满后按规定重新组织招租。
二、管理及服务要求
1.进驻商户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校区相关规定，服从校区统一监督、检查和管理。校区定期对商户进行考评，评价内容包括安全、卫生、进货渠道、货品（服务）质量、师生满意度等，考核评价采取调查问卷、网评、定期检查和临时抽查等方式，评价结果将作为商户能否继续在校内从事服务工作的重要依据。
2.进驻商户须在中标后的30天内或营业前取得相关营业执照及行业许可等，从业人员须满足行业相关要求。

3.不得改变响应文件填报的经营项目。须在入驻前向校区主管部门提交装修改造方案，方案须符合消防安全及教育行业等相关规范、要求，方案经招租人审核通过并出具书面确认意见后，方可实施装修及办理入驻手续；新增大型设备、设施等需要提前报校区相关管理部门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4.经营商铺内严禁使用液化气罐。

5.竞租人竞租前，需向代理机构缴纳¥20000.00（贰万元）的竞租保证金，竞租未成功的保证金将于竞租结果发布后无息返还，竞租成功的保证金于合作协议签署完成并缴纳履约保证金后无息返还，如竞租人竞租成功但因竞租人原因不能如期签订合作协议且未缴纳履约保证金的，竞租保证金不予退还。

6.竞租成功并签订合作协议后，承租人向招租人缴纳¥20000.00（贰万元）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于合作协议期满无问题后无息返还。
三、相关费用的说明
1.承租方自行承担经营区域内的水、电、暖气费用，收费标准为：水费4.7元/立方米，电费1.00元/度，暖气费计算方式如下：

商户暖气费＝租赁商铺面积×33.9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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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收费标准随威海市水电暖价格浮动而相应调整）。
2.所有租赁区域内维修、维护、保洁等费用由商户自行承担。

四、出现下列情况或行为将不能够继续在校内进行经营服务
1.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

2.出现安全事件或事故（消防安全、生产和设备安全、人员安全等）情节严重或造成一定损失（影响）的；

3.将房屋（场地）转包或转租他人的；

4.擅自改变经营范围、经营性质或房屋用途的；

5.未按时上交相关费用，经催告仍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的；

6.经营中存在欺诈行为或不诚信经营（以次充好、经营假冒伪劣品等）的；

7.存在恶性竞争行为或利用信件、网络等方式传播不实信息，造谣或诋毁他人的；辱骂侮辱师生、员工，或发生打架斗殴等事件的；

8.工作时间饮酒或饮酒后上岗工作的；

9.接到校区管理人员下达的整改通知后，拒不整改的或不服从校区监督管理的；

10.出现其他不当行为，在师生中反响恶劣或给学校带来不良影响的。

五、其他

1.报名结束后，复核小组将对竞租人所申报的经营项目情况进行审核，不符合经营范围的项目，将不能参与后续的竞租。
2.原有商铺装修归属上期竞租人所有，本次竞租人竞租成功后，可自行与上期商户协商，就原有装修的价值给予补偿，保留利用原有装修，若协商不成，原商户对装修予以拆除，新商户自行重新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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